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披

露，并提交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次股东大会的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登记在册的前

１０

名情况公告如下：特此公告。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王友林

１７７

，

２０９

，

１５０ ４６．５５

２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６

３

苏州伟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３７

，

５００ ４．１１

４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１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３．６７

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９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２．３８

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１

号信托计划

８

，

３７８

，

２２６ ２．２０

７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７

，

８５１

，

００９ ２．０６

８

朱奎顺

４

，

４３４

，

７５０ １．１６

９

朱美娟

４

，

２０５

，

２５０ １．１０

１０

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３１

，

７５０ １．０１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王友林

１７７

，

２０９

，

１５０ ４６．５５

２

苏州伟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３７

，

５００ ４．１１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９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２．３８

４

李清宝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５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７

，

８５１

，

００９ ２．０６

７

西藏海利众诚经贸有限公司

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８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７９９

，

７４１ １．２６

１０

朱奎顺

４

，

４３４

，

７５０ １．１６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调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预计与中航工业下属单位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０９

，

２５４

万元。长春航

空液压控制有限公司因

２０１３

年度厂区整体搬迁，为确保航空产品按时按质交付，

２０１２

年增加

采购量及生产量，因而使得关联采购增加

２

，

０００

万元；贵州红林机械有限公司因下属子公司

贵州红林通诚机械有限公司业务规模增加，以及外贸生产线搬迁，增加储备和采购量，导致

关联采购增加

１０２０

万元；贵州红林机械有限公司因扩大自揽外委加工业务，向贵州金江航空

液压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提供加工劳务，预计全年向关联方提供劳务增加

１２００

万元。现按照

实际情况，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各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项目

２０１２

年初预计金额

调整后

２０１２

年预

计金额

增加额

一 关联购销

１

向关联方销售

１６７

，

３００ １６７

，

３００ ０

２

从关联方采购

２９

，

９８０ ３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２０

二 关联劳务

１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６００ １

，

８００ １

，

２００

２

从关联方接受劳务

３

，

５８０ ３

，

５８０ ０

三 关联租赁

１

从关联方租入资产支付费用

７

，

３８９ ７

，

３８９ ０

２

向关联方出租资产取得收入

１０５ １０５ ０

四 关联委托销售

１

委托关联方销售支付费用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２０９

，

２５４ ２１３

，

４７４ ４

，

２２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及产品的

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

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

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通过下属成员单位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７５９

，

２３８

，

４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０．５３％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中航工业下属

单位均系受中航工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目前航空产品采购模式， 本公司与中航工业下属单位的购销业务的交易定价执行

国家相关规定，由独立的第三方客户确定交易价格；劳务及委托销售的定价遵循市场价格；

设备租赁的租金以设备的折旧加相关税费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以及航空零部件转包

业务。公司产品主要根据中航工业航空发动机整机厂商的需求进行研发生产，长期的研发生

产机制使公司与中航工业下属单位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公司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

影响大，决定了公司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航工业承诺将遵循公平、公允、合法的原则，

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须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即公司五名独

立董事进行表决。

五、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本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情况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回避了议案表决，由

５

名独立董事进行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同

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２

、公司独立董事王玉杰女士、战颖女士、景旭先生、李万强先生、屈仁斌先生对该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项议案比较

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在审议该议案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该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独立董事对

该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均按订单逐笔签订合同，未签订总的关联交易协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的方式通知

了应参会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

１３

人，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姿女士召集和主持，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姿女士、高华先生、杨育武先生、彭建武先生、朱静波先生、张燕飞先生、刘忠

文先生、蒋富国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他

５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3

年

1

月

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751

证券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3-00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前

10

天，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传真

给本人。应到会董事

8

人、实到会董事

8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明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已由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变为中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根

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董事会研究决定改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

公司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年审计费

55

万元，聘期为一年。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担任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公司就该事项事前通知了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

为：

1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

且有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

满足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

能够独立对公司

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2

、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3-004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1

日

14:00

2.

召开地点：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5.

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

年

1

月

1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事项

审议《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1

月

5

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1

月

21

日

13

：

00-14

：

00

。

3.

登记地点：锌业股份股东大会现场。

四、有关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429-2024121

公司传真：

0429-2101801

邮政编码：

125003

联系人：刘建平 刘采奕

2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3

、公司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25003

公司网址：

www.hldxygf.com

E-mail:xy@hldxygf.com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附件：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

(

单位

)

出席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2013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3-00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4

日，公司收到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财政部关于拨付中央企

业

2012

年度进口产品贴息资金的通知》（财企

2012

【

275

】号），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葫芦岛有色

金属（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获得财政部拨付的中央企业

2012

年度进口产品贴息资金，情况

如下：

1

、公司获得上述款项资金人民币

881,152

元。

2

、公司控股子公司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获得上述款项资金人民币

12,857,875

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65%

的股权，对应贴息金额为人民币

8,357,618.75

元。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第八条

"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

用于补偿

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

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

9,238,770.75

元，计入公司

2012

年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新增逾期贷款

161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在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凌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1,610

万

元（敞口部分）发生逾期。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分）总计

249

，

888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2047.14%

，

2012

年

9

月末公司净

资产为

-68793

万元。

目前，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3-00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铝业公司）诉振兴集

团有限公司和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铝锭预付款采购》 欠款纠纷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进行了判决（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71

号）。（详见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判决的执行情况

由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按判决书要求履行欠款返还义务， 西飞铝业公

司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2012

年

3

月

15

日， 西飞铝业

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2

）晋执字第

1

号），启动了强制执行程

序， 开始了对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可执行资产的查封冻结工作， 以确保欠款尽快全部收

回。（详见

2012

年

3

月

1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2

年

12

月

31

日，西飞铝业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2

）晋执字

第

1-3

号】和【（

2012

）晋执字第

1-4

号】。

【（

2012

）晋执字第

1-3

号】裁定如下：

（一）追加第三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二）限被执行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执行

人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清偿债务

147859508

元；

（三）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2012

）晋执字第

1-4

号】裁定如下：

（一）查封、拍卖被执行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34

号

所建振兴集团总部海升大厦；

（二）在查封期间内，被执行人不得转移上述被查封的资产，不得对被查封财产设定权利

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它行为；

（三）查封期限为二年。

以上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回全部或部分欠款，将对公

司期后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2

）晋执字第

1-3

号】和【（

2012

）晋执字第

1-4

号】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被认定为

"

高新技术企业

"

，并

取得相关主管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

3

年。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刊登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

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杭州大光明通信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等

73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2]312

号）：根据《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

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连续

三年将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即减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

2012

年各季度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此

前发布的

2012

年各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 不影响此前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8

月

2

日，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公司将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详见

2012

年

8

月

3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

截至

2013

年

1

月

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帐户。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与新加坡阳光

海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加坡阳光

")

、宁波阳光海湾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

波阳光

")

签订了《阳光海湾奉化市象山港区避风锚地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EPC

）合同协议

书》

,

协议金额人民币拾亿元。但因该项目地处象山港生态保护敏感区范围，各有关行政审批

机关把关严格；同时该项目的前期研究论证工作和后期工程设计专业门类繁多、历时较长等

多种原因导致项目迟迟不能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宁波阳光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向公司出具了

《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情况说明》解释了该项目工期延迟的原因。

近期，奉化市政府与宁波阳光协商后，决定由政府接手此项目作为发包方并采取

BT

模

式。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与新加坡阳光、宁波阳光友好协商，同意解除《

EPC

合同协议

书》，并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解除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一）双方均自愿同意解除

"

原合同

"

。

（二）新加坡阳光、宁波阳光尚未支付给公司的进度款

135.8

万元，应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之

前付清。

（三）新加坡阳光、宁波阳光应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照原合同约定向公司退还履约

保证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剩余保证金

2,000

万元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之前付清。

二、解除《

EPC

合同协议书》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该项目上共实现营业收入

3,235.8

万元。

（二）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阳光已向公司支付项目剩余进度款

135.8

万元，并退还

履约保证金

3,284.2

万元，剩余的

715.8

万元保证金将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之前付清。

（三）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参与《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

BT

）项

目》投标，被业主方奉化市滨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确定为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关于重大合

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原《

EPC

合同协议书》为框架性协议，现调整为

BT

模式，项目施工范围、造价等内容

明确。

（五）新的

BT

项目由政府直接发包管理，减少中间环节，有利于项目的如期开工建设，也

有利于对项目进度的控制，加强了项目的保障力度。

因此，解除《

EPC

合同协议书》对本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及其他方面的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与新加坡阳光、宁波阳光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1

日，奉化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

工程（

BT

）项目》中标公示（网址

http://www.fhbidding.com/news_view.aspx?id=9dccb258-5563-

485d-9813-71e19b6f3825

），公示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4

日

-2013

年

1

月

6

日，确定我公司为

"

奉化

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

BT

）项目

"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捌亿零柒佰伍拾柒万柒仟元（

807,577,000.00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奉化市滨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

、该项目承包方式：

BT

模式。

3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1460

日历天。

4

、

2011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

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

BT

）项目

"

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1

年度

营业总收入的

62.08%

，若公司中标并签订合同，将对本年度及未来几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公示期满后，如无

异议，业主方将会依据相应程序，对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发放中标通知书。因此，在取得最

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我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之一，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提请投资者

谨慎注意投资风险。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3-00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补贴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12

月

28

日

,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滁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征迁与社会建设管理中心拨付给公司关于汽车现代服务产业发展奖励资金

504.87

万元整，

用于公司在滁州地区发展汽车现代服务业。

上述补贴款项已到账，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贴款计入

当期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2012

年度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

准。该项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3001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4

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省旅投

"

）通知，省旅投曾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1,050,000

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份数的

6.75%

）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质押

股份已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变更企业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股东临海市永太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

）变更企业名称的通

知，企业名称由

"

临海市永太投资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人民币

2000

万元增资到人民币

10000

万元。 以上事项已在临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1082000005308

），其他登记事项

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7

名，因出差无法参

加，独立董事魏从九女士、兰正恩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在河北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关于在河北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3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河北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在河北设

立分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河北设立分公司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批。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

、拟设分支机构名称：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

、营业场所：河北省邢台县（具体地址由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后方能确定）

4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预应力混凝土输水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制造、销售

5

、分支机构负责人：张波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目的：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凡在公司住

所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河北分

公司，产能将得到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更好的开拓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在该地区的覆盖率和

市场占有率。

2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

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安阳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局在河南省南水北调网（

http://

www.hnnsbd.gov.cn/index/index.asp

）上发布

"

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安阳供水配套工程（

2

号招

标公告）管材采购评标结果公示

"

，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阳供水配套工

程管道采购

03

标中标候选人。对此中标公示，公司提示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业主方：安阳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管理局

2

、项目名称：安阳供水配套工程管道采购

03

标

3

、项目内容：主要内容包括

38

号和

39

号输水管线土建及安装施工第

9

、

10

、

11

标段涉及的

PCCP

、

PCP

管材、管件的采购。

4

、计划供货日期：计划供货期为六个月。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中标金额人民币柒仟柒佰肆拾叁万伍仟叁佰壹拾陆元整（

￥77435316.00

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4.23%

， 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3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

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项目中标公示期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

月

3

日，在公示期内，我公司仅为中标候选

人，公司能否收到中标通知书还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事项待取得中

标通知书后，我公司将及时做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